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7年1月15日

                               府行救字第1070014506號
訴願人：郭００君           住址：南投縣埔里鎮００街００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訴願人因原處分機關撤銷99投埔鎮工（使）字第0078號使用執照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6年10月19日埔鎮工字第1060026143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

事實

緣訴願人（即起造人）郭美蘭及設計監造人江華真建築師事務所於埔里鎮虎子山段534地號上依規定檢附相關申請書件申請建築執照於98年11月4日申請取得原處分機關（98）投埔鎮工字第00159號建造執照、建築完工後99年6月14日申請取得同處分機關（99）投埔鎮工字第00078號使用執照，該使用執照前因「使用執照總樓地板面積553.37平方公尺大於法令規定495平方公尺」未符依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4條(104年9月3日全文修正，為第11條)本府91年6月10日府工築字第09100996722號令暨95年4月6日府建管字第09500682890號函之規定，經原處分機關100年6月21日埔鎮工字第1000015381號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辦理撤銷原核發使用執照。訴願人不服，於100年6月27日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101年1月3日府行救字第1000343617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原處分機關應於本決定書送達後六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原處分機關依訴願意旨分別於101年5月22日埔鎮工字第1010013994號、101年11月08日埔鎮工字第1010030184號、101年12月12日埔鎮工字第1010030908號、105年12月21日埔鎮工字第1050031114號、106年5月8日埔鎮工字第1060005445號函請訴願人提出改善對策及限期補正事宜，訴願人逾期仍未改善補正，原處分機關遂以106年10月19日埔鎮工字第1060026143號函撤銷(99)投埔鎮工(使)字第00078號使用執照在案，訴願人不服，於106年11月17日再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1條：「建築基地未臨接建築線者，不得建築。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一、基地臨接永久性空地或隔河川、水路溝渠以臨接建築線者。二、都市計畫保護區、林業區、農業區或非都市土地之基地無從毗連，經本府認定無礙通行及安全者。」、建築法第27條：「非縣（局）政府所在地之鄉、鎮，適用本法之地區，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得委由鄉、鎮（縣轄市）公所依規定核發執照。鄉、鎮（縣轄市）公所核發執照，應每半年彙報縣（局）政府備案。」、行政程序法第117條：「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撤銷︰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二、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同法第119條：「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一、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三、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同法第121條：「第117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為之。前條之補償請求權，自行政機關告知其事由時起，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處分撤銷時起逾5年者，亦同。」分別定有明文。
2、 再按本府91年6月10日府工築字第09100996722號令：「區域計劃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申請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四百九十五平方公尺以下除左列情形外，得免申請指定建築線，申請建築時須檢附切結書(如附件)。……」、本府95年4月6日府建管字第09500682890號函：「基地為非都市土地編訂為丙種建築用地，未鄰接建築線申請建築，無礙通行及安全，且申請建物係自用住宅，得比照本府91年6月10日府工築字第09100996722號令辦理。」、建築法第25條：「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但合於第七十八條及第九十八條規定者，不在此限。……」為非都市土地編定為丙種建築用地得免申請指定建築線之規定。
3、 查訴願人系爭埔里鎮虎子山段534地號土地為風景區丙種建築用地，因未鄰接建築線，訴願人申請適用本府前揭免指定建築線之規定，並由起造人切結：「該基地未鄰接建築線，其建築基地之出入通行及排水系統倘有損及他人權利時，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恐口無憑，特此證明以茲證明」，原處分機關遂核准建造執照。惟查本案系爭建造執照使用執照總樓地板記載之許可建築及使用面積分別為561.29平方公尺、553.37平方公尺，顯然不適用本府91年6月10日府工築字第09100996722號令495平方公尺以下免申請指定建築線之規定，亦不能適用以切結書替代本府認定無礙通行及安全之要件，原處分機關核發之建築（使用）執照即非適法。原處分機關依本府101年1月3日府行救字第1000343617號訴願決定意旨通知訴願人改善措施包含將超過495平方公尺之建築面積移除以符合免指定建築線之規定，或由訴願人另覓遴接通路重新補正建築線，以符合相關建築法令之規定，訴願人迄未改善補正，原處分機關撤銷(99)投埔鎮工(使)字第00078號使用執照，尚非無據。
4、 惟本件使用執照係由訴願人委請之專業建築師設計監造，應無正當理由不知應適用臨接建築線之規定，原處分機關縱誤以495平方公尺以下免申請指定建築線之條件核准建築，訴願人如有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訴願人仍不得主張信賴利益應受保護，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撤銷之，惟按行政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時，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為之，該2年係屬除斥期間性質，係在維持繼續存在的原秩序，期間經過後，其權利即當然消滅，其立法意旨及規範目的乃係為避免行政機關怠於行使撤銷權而致法律關係懸而未決，以致處分相對人之法律地位長期處於不安定狀態，故明定此除斥期間，以資限制行政機關撤銷權之行使。本件原處分機關自收受本府101年1月3日府行救字第1000343617號訴願決定書後，迄今已逾2年撤銷權行使之除斥期間，業已發生失權之效果，縱然建築使用執照之發給有誤，原處分機關撤銷原處分，於法有違。
5、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26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7年1月15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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